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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稅收歸屬之比較 

 

本章為兩岸稅收歸屬之比較，分為二部分。第 4.1 節為加值稅收重要

性之比較研究，內容包括加值稅目定位、加值稅收重要性二部分之比較。

第 4.2 節為稅收歸屬之比較研究，內容包括加值稅為地方稅、加值稅為國

稅兩部分之比較。 

 

第 4.1 節  兩岸加值稅收重要性之比較 

 

4.1.1  兩岸「加值稅目定位」之比較 

 

兩岸均分為國稅與地方稅，國稅主要皆由企業（營利事業）所得稅、

個人所得稅及關稅所組成，地方稅均以財產稅為主。中國增值稅自 1994

年實行「分稅制」後，由地方稅改為國稅，為流轉稅之一環。而臺灣營業

稅自 1999 年 1 月 31 日修正「財政收支劃分法」，亦由地方稅改為國稅，

為消費稅之一環。 

表 4.1  中國主要稅目表 
 

國稅 地方稅 

所得稅 
關稅 

流轉稅 流轉稅 財產稅 
農業稅 

企業所得稅 個人所得稅 增值稅 消費稅 營業稅8 房產稅 

 

表 4.2  臺灣主要稅目表 
 

國稅 地方稅 

所得稅 
關稅 遺贈稅

消費稅 財產稅 

營利事業所得稅 綜合所得稅 營業稅 房屋稅 地價稅 土增稅 

資料來源：自行整理 

                                                 
8 中國營業稅：營業稅應稅勞務是指交通運輸業、建築安裝業、金融保險業、郵電通信業、文化

體育業、娛樂業、服務業、轉讓無形資產及銷售不動產等其他勞務部門之勞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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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兩岸「加值稅收重要性」之比較 

Ａ.加值稅收占稅賦比重 

（Ａ）增值稅是中國的主要稅目 

          

表 4.3  中國各項稅收收入情況表              單位：人民幣億元 
 

年份       稅收總額     增值稅收    比率（%） 企業所得稅  比率（%）   其他稅收  比率（%） 

1991        2990.17       406.36     13.5      731.13    24.4      1852.68    61.9 

1992        3296.91       705.93     21.4      720.78    21.9      1870.20    56.7   

1993        4255.30      1081.48     25.4      678.60    15.9      2495.22    58.6   

1994（稅改）5126.88      2308.34     44.9      708.49    13.8      2110.05    41.1  

1995        6038.04      2602.33     43.0      878.44    14.5      2557.27    42.3  

1996        6909.82      2962.81     42.8      968.48    14.0      2978.53    43.1  

1997        8234.04      3283.92     39.8      963.18    11.7      3986.94    48.4    

1998        9262.80      3628.46     39.0      925.54    10.0      4708.80    50.8   

1999       10682.58      3881.87     36.2      811.41     7.6      5989.30    56.0   

2000       12581.51      4553.17     36.1      999.63     7.9      7028.58    55.8   

2001       15301.38      5357.13     35.0     2630.87    17.2      7313.38    47.7 

2002       17636.45      6178.39     34.9     3082.79    17.5      8375.27    47.4 

2003       20017.31      7236.54     36.1     2919.51    14.6      9861.26    49.2     

2004       24165.68      9017.94     37.2     3957.33    16.4     11190.41    46.3 

2005       28778.54     10792.11     37.4     5343.92    18.6     12642.51    43.9  

2006       34804.35     12784.81     36.7     7039.60    20.2     14979.94    43.0 

2007       45621.97     15470.23     33.9     8779.25    19.2     21372.49    46.8 

註：比率表各稅占稅收總計的比率。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鑑》；自行整理 

                                                          

由表4.3可看出，中國增值稅收占稅收總額的比率，從1994年的44.9%

逐步降為 2007 年的 33.9%，在 35%左右。企業所得稅收占稅收總額的比率，

從 1994 年的 13.8%逐步升為 2007 年的 19.2%，在 15%左右。所以增值稅是

中國的主要稅目，此種稅制模式勢必要求增值稅承擔較高的財政收入職

能。世界上推行加值稅的國家，幾乎都把加值稅收入占全部稅收收入的比

重控制在 25%以內，很少有超過 25%的（詹淑雯 2005），中國增值稅收比

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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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營業稅不是臺灣的主要稅目 

 
                    表 4.4  臺灣各項稅收收入情況表               單位：新臺幣億元   
 

年份      稅收總額     營業稅收  比率（%）     所得稅收    比率（%）     其他稅收  比率（%） 

1996      11418.37     2168.36     18.8      3435.50     30.0      5814.51     50.9   

1997      12132.73     2234.50     18.4      3528.90     29.0      6369.33     52.4   

1998      13396.04     2439.97     18.2      3983.90     29.7      6972.17     52.0       

1999      12997.40     2517.82     19.3      4323.88     33.3      6155.70     47.3 

2000      12349.67     2162.72     17.5      4070.53     32.9     12418.71     49.5      

2001      12002.77     2037.07     16.9      4786.36     39.8      5179.34     43.1      

2002      11908.73     2147.34     18.0      3929.39     32.9      5832.00     48.9 

2003      12201.16     1975.21     16.1      4110.86     33.6      6115.09     50.1             

2004      13534.09     2334.59     17.2      4559.13     33.6      6640.37     49.0     

2005      15312.97     2375.31     15.5      6258.07     40.0      6679.59     43.6         

2006      15566.51     2369.31     15.2      6462.17     41.5      6735.03     43.2       

2007      16858.75     2461.36     14.5      7301.59     43.3      7095.80     42.0       

2008      16964.07     2581.40     15.2      7520.64     44.3      6862.03     40.4 

註：1.比率表各稅占稅收總額的比率。  

    2.自 1999 年 7 月 1日起，會計年度改為曆年制，2000 年（1999 年 7 月至 2000 年 12

月）稅收總額由 18,524.51 元調整為 12,349.67 元。營業稅收由 3,244.09 元調整為

2162.72 元。所得稅收由 6,105.80 元調整為 4,070.53 元。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 （2009）；財政部 （2008）；自行整理 

 

由表4.4可看出，臺灣營業稅收占稅收總額的比率，從1996年的18.8%

逐步降為 2008 年的 15.2%9，在 20%左右。所得稅收占稅收總額的比率，從

                                                 
9
臺灣營業稅收占稅收總額的比重逐年減少的原因： 

1.金融業營業稅：自 1999 年至 2001 年，金融業本業的營業稅率由 5%降為 2%，使得營業稅收占

稅收總額的比率，從 1999 年的 19.3%逐步降為 2001 年的 16.9%。自 2002 年起，金融業營業

稅 2%移做金融重建基金（RTC）專款專用（約占營業稅收的 10%），使得營業稅收占稅收總額

的比率，從 2002 年的 18.0%逐步降為 2008 年的 15.2%。 

2.出口退稅增加：近年來出口貿易額逐年增加，由1996年的 32215.33億元（占 GDP 比重40.54%）

逐步升為 2008 年的 80103.79 億元（占 GDP 比重 64.00%）（詳見附錄 A），出口貿易額增加使

得出口退稅金額增加，營業稅收占稅收總額的比率也跟著逐年減少。 

3.稅收結構改變：近年政府不斷致力於改革稅制，就近 6年來賦稅結構觀察，2008 年所得稅收

占稅收總額比重較 2002 年上升約 11%，而營業稅收占稅收總額比重下降約 3.2%。2005 年所得

稅收大幅成長，年增率約為 13%，主要是受國內景氣穩健、結算申報稅款增加、防堵捐地節稅

政策見效及實施最低稅負制（自 2005 年實施）影響（財政部 2008），所得稅收比重逐年上升。

而營業稅受前述金融營業稅及外銷零稅率退稅影響，營業稅收比重逐年下降。在所得稅收的增

加幅度大於營業稅收的減少幅度下，營業稅收占稅收總額的比率逐年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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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年的 30.0%逐步升為 2008 年的 44.3%，在 40%左右。與所得稅比較，

營業稅並不是臺灣最主要稅目，低於大多數國家 25%的水準。 

 

Ｂ.加值稅收的所得彈性（elasticity）與自動穩定機制 

當一國經濟成長佳，會使消費 C 增加，C 增加加值稅收便會跟著成長，

所以經濟波動與稅收的關係，可以用一國 GDP（Y）與稅收（T）之間的

變動來衡量。因為經濟成長與加值稅收成長有正向之關係，為加值稅收的

所得彈性（以下簡稱稅收彈性），其公式為： 

1.點彈性法：稅收彈性=某一年份加值稅收成長率（%）/某一年份 GDP 成

長率（%）＝△T/T 除以△Y/Y。 

2.弧彈性法：稅收彈性=一段期間加值稅收成長率（%）/一段期間 GDP 成

長率（%）＝dT/T 除以 dY/Y。 

3.迴歸分析之最小平方法（LINEST）： 

T（被解釋變數）＝A+BY（解釋變數），取 log。logT ＝ logA + B logY

＝ α + β logY。稅收彈性 β ＝ logT/logy ＝T 變動的百分比/Y 變動的百

分比。 

經濟變化與稅收的變化之間的函數關係，是稅收自動穩定機制

（built-in stabilizer）的基礎，也就是在經濟成長期，稅收增加的速度要大

於所得增加的速度，收取更多的稅收。而在經濟衰退期，稅收減少的速度

要大於所得減少的速度，以減輕稅收，因此稅收彈性大於 1，具自動穩定

機制，反之稅收彈性小於 1，或者等於 1，無自動穩定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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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中國增值稅收彈性表                 單位：人民幣億元 
 

年份           增值稅收       成長率（%）       GDP        成長率（%）   稅收彈性 

1991             406.36            -          21,781.5           -            - 

1992             705.93         73.7          26,923.5        23.6         3.12 

1993           1,081.48         53.1          35,333.9        31.2         1.70 

1994（稅改）   2,308.34        113.4          48,197.9        36.4         3.11 

1995           2,602.33         12.7          60,793.7        26.1         0.48  

1996           2,962.81         13.8          71,176.6        17.0         0.81 

1997           3,283.92         10.8          78,973.0        10.9         0.99 

1998           3,628.46         10.4          84,402.3         6.8         1.52 

1999           3,881.87          6.9          89,677.1         6.2         1.11 

2000           4,553.17         17.2          99,214.6        10.6         1.62 

2001           5,357.13         17.6         109,655.2        10.5         1.67 

2002           6,178.39         40.6         120,332.7         9.7         4.18 

2003           7,236.54         17.1         135,822.8        12.8         1.33 

2004           9,017.94         24.6         159,878.3        17.7         1.38 

2005          10,792.11         19.6         183,217.4        14.5         1.35 

2006          12,784.81         18.4         211,923.5        15.6         1.17 

2007          15,470.23         21.0         249,529.9        17.7         1.18 

註：成長率表示與上年度相較增加的百分比。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鑑》；自行整理 

 

（Ａ）中國增值稅收彈性大於 1，具自動穩定機制 

由表 4.5 可看出，中國自 1994 年稅制改革後，1995 年至 1997 年的稅

收彈性分別為 0.48、0.81、0.99，稅收彈性小於 1。自 1998 年至 2007 年

稅收彈性均大於 1，甚至 2002 年高達 4.18。中國自 1998 年至 2007 年經

濟成長驅緩，GDP 成長速度不斷下滑，加值稅收減少速度高於 GDP 減少速

度，稅收彈性均大於 1，平均是 GDP 成長速度的 1.5 倍，具自動穩定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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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臺灣營業稅收彈性表                單位：新臺幣億元 
 

年份     營業稅收  金融業營業稅10 調整後稅收 成長率（%）    GDP     成長率（%） 稅收彈性 

1996      2168.36          -     2168.36        -      79445.95     9.54        - 

1997      2234.50          -     2234.50      3.0      86101.39     8.38      0.35 

1998      2439.97          -     2439.97      9.1      92384.82     7.30      1.24 

1999      2517.82          -     2517.82      3.1      96408.90     4.36      0.71 

2000      2162.72          -     2162.72    -14.1     100320.04     4.06     -3.47 

2001      2037.07          -     2037.07     -5.8      98621.83    -1.69      3.43 

2002      2147.34     260.82     2408.16     18.2     101943.34     3.36      5.41 

2003      1975.21     224.33     2199.54     -8.6     103186.57     1.21     -7.10 

2004      2334.59     242.29     2576.88     17.1     107704.54     4.37      3.91 

2005      2375.31     257.12     2632.43      2.1     114547.27     6.35      0.33 

2006      2369.31     266.43     2635.74      0.1     119175.97     4.04      0.02 

2007      2461.36     281.30     2742.66      4.0     126357.68     6.02      0.66 

註：1.成長率表示與上年度相較增加的百分比。 

    2.調整後稅收=營業稅收+金融業營業稅。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 （2009）；財政部 （2008）；自行整理 

 

（Ｂ）臺灣營業稅收彈性小於 1，無自動穩定機制 

1.點彈性法： 

由表 4.6 可看出，臺灣稅收彈性 1997 年為 0.35，1999 年為 0.71，2005

年為 0.33，2006 年為 0.02，2007 年為 0.66，大致小於 1，其中 2000 年

為-3.47，2003 年為-7.10。 

2.弧彈性法： 

稅收彈性＝一段期間加值稅收成長率（%）/一段期間 GDP 成長率（%） 

＝dT/T 除以 dY/Y 

＝〔1996 年至 2001 年相對 2002 年至 2007 年的平均加值稅

收成長率（%）〕除以〔1996 年至 2001 年相對 2002 年至

2007 年的 GDP 收成長率（%）〕 

＝〔（2,532.56-2,260.07）/2,260.07〕除以

                                                 
10金融業營業稅：自 1999 年至 2001 年，金融業本業的營業稅率由 5%降為 2%。3%的降稅盈餘，用

以打消銀行呆帳。自 2002 年起，金融業營業稅 2%移做金融重建基金（RTC）專款專用，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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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152.56-92,213.82）/92,213.82〕 

＝0.5566 

3.迴歸分析之最小平方法 

以 EXCEL 計算出的 LINEST＝0.5043。（詳見附錄 B） 

因此，以點彈性法、弧彈性法及迴歸分析之最小平方法計算出的稅收

彈性均小於 1，由此可看出，臺灣近年來經濟成長驅緩，GDP 成長速度不

斷下滑，加值稅收減少速度低於 GDP 減少速度，無自動穩定機制。 

 

Ｃ.加值稅收的所得彈性（elasticity）與企業稅負 

若稅收成長速度超過 GDP 之成長速度，表示此種稅制結構會抵銷原

先的經濟成長，所以為避免加重企業稅負，稅收成長速度應低於 GDP 之

成長速度，一國稅收彈性應小於 1，或者等於 1。一旦稅收超過 GDP 之成

長率，稅收彈性將會大於 1。 

（Ａ）中國為了減少消費稅比重而實施租稅改革 

由表 4.3 可看出，中國 1994 年至 1998 年增值稅收占稅收總額的比率

分別為 44.9%、43.0%、42.8%、39.8%、39.0%，在 4成左右，中國當年為

了稅收的考量，於 1994 年實行「生產型加值稅」，致使政府得到了豐碩的

稅收，也使增值稅收彈性高達 1.5，由表 4.5 可看出，2002 年增值稅收彈

性更高達 4.18，企業稅負過重。但中國近年來經濟成長驅緩，由表 4.3 可

看出，中國增值稅收占稅收總額的比率，從 1999 年的 36.2%逐步降為 2007

年的 33.9%，身為消費稅的增值稅，稅收比例逐年呈現下降的趨勢。 

中國為提振經濟，減輕企業稅負，自 2009 年改制為「消費型加值稅」，

依中國財政部門預計，減少稅收約 1,233 億元人民幣，將降低中國財政對

於增值稅的依賴程度，而稅收彈性也會降為為 0.74，因此減稅會使企業支

出減少 800 億至 1,000 億元人民幣，轉化成企業利潤，並帶動 GDP 成長

                                                                                                                                            
對象包括淨值為負數，無力償付債務及財務狀況顯著惡化的金融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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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詳見中央通訊社 （2008）。 

在已開發的歐美國家，所得稅占稅賦總額的 60%以上，而消費稅的比

重較低。中國所得稅的比重較低，僅占稅收總額的 20%左右，消費稅占 40%

以上，所以降低消費稅的比重，是必然的趨勢，由表 4.3 可看出，中國企

業所得稅收占稅收總額的比率，從 1999 年的 7.6%逐步升為 2007 年的

19.2%，由表 4.5 可看出，自 2003 年至 2007 年增值稅收彈性分別為 1.33、

1.38、1.35、1.17、1.18，增值稅收彈性也逐年呈現下降的趨勢。所以中

國未來將提高所得稅的比重。 

（Ｂ）臺灣以所得稅為主 

由表 4.4 可看出，臺灣 1996 年至 2008 年營業稅占稅收總額的比例約

在 20%左右，所得稅約在 40%左右，營業稅收彈性小於 1，企業稅負較輕。

營業稅並不是臺灣主要稅目，主要稅目是所得稅。 

綜合上述ＡＢＣ之分析，目前中國加值稅收比例大約為 35%，所得稅

收比例為 15%，增值稅是中國的主要稅目，稅收比重大。臺灣加值稅收比

例為 20%，所得稅收比例為 40%，營業稅不是臺灣的主要稅目，稅收比重

小。中國增值稅收彈性大於 1，具自動穩定機制，臺灣營業稅的稅收彈性

小於 1，無自動穩定機制。中國為了減少加值稅比重，而實施租稅改革，

使加值稅收比例逐年呈現下降的趨勢。臺灣一直以所得稅為主，消費稅不

是主要稅目，但未來改善預算赤字仰賴消費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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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臺灣與中國「加值稅收重要性」比較表 
 

項目            臺灣               中國改制前              中國改制後 

加值稅收比例       20%                 35%                     （同） 

所得稅收比例       40%                 15%                     （同） 

主要稅目           所得稅              加值稅                  （同） 

加值稅收比重       小                  大                      逐年下降 

 

稅收彈性           小於 1               大於 1（1.5）           小於 1（0.74） 

財政理論           無自動穩定機制      具自動穩定機制          （同） 

 

企業稅負           輕                  重                      逐年下降 

加值稅收比重       逐年減少            逐年增加               約減少 1,233 億人民幣 

資料來源：自行整理 

 

第 4.2 節  兩岸之稅收歸屬 

 

4.2.1  加值稅應定位為國稅 

Ａ.稅額扣抵制下的稅收流動，形成水平不公平 

單一階段的銷售稅（single-stage sales taxes），為零售、批發或製造階

段的銷售稅，可以在任何層級的政府課徵。但是加值稅屬多階段的銷售

稅，若由中央或地方政府課徵，則課稅對象的貨物或勞務常跨越一個以上

的課稅地域（跨越數個地方政府的轄區），廠商在銷售行為之前，所發生

於各地區生產活動的加值額，先前階段在外轄已支付的進項稅額可以扣抵

本轄銷項稅額，該地方政府不但無法獲得稅收，甚至可以扣抵銷項稅額，

造成稅源相互流動，形成水平不公平。詳見李惠懿 （1994）。 

李惠懿 （1994）指出，若營業人申請外銷退稅，其所退之稅款可能

來自本轄營業人所開立發票之進項稅款，亦可能來自外轄營業人開立發票

之進項稅額，若為後者，該進項稅款已列為外轄之營業稅收入，本轄營業

人申請外銷退稅時，可全數退回其在國內繳納的加值稅，本轄不但未獲任

何收入，反而須將營業人已在外轄所繳納之營業稅退還，造成外轄租稅向

本轄輸出（tax export）的現象，因此加值稅應由中央統一稽徵。 

而中國在高、低二檔不同稅率下，廠商在銷售行為之前，所發生於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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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生產活動的加值額究竟為多少，甚難估計，因此加值稅應由中央統一

稽徵。 

 

Ｂ.進口代徵加值稅，稅收不宜歸屬海關所在地稽徵機關 

加值稅為地方稅時，營業人進口財貨，由海關代徵之加值稅收，歸屬

海關所在地稽徵機關，營業所在地稽徵機關無法獲得任何稅收，貨物運銷

到國內各地前所課徵之加值稅收入，在理論上應歸於國稅才妥當，而不應

專屬於某地方政府收入。 

 

Ｃ.稅基流動性大，造成地方爭稅現象 

   分支機構眾多的企業，為避免分別報繳所造成之不便，政府允許總機

構及其他固定營業場所銷售之貨物或勞務，由總機構合併向所在地主管稽

徵機關申報繳稅，故總機構所繳納之加值稅全部歸該地方政府營業稅之稅

收。因此營業人在何地報繳，將影響當地政府的稅收，造成地方政府競相

爭取國營企業及大型工商企業，將總公司所在地遷至該轄區內，或輔導營

業人採分別報繳方式，使各大企業均能就地繳稅予該地方政府，由該地方

政府獲得該加值稅源，此乃造成各地方政府爭稅的主要原因。加值稅為稅

基流動性大的稅目，應劃分為國稅，以免造成地方租稅競爭（tax 

competition）的現象。 

    李惠懿 （1994）亦指出，臺北市商業活動較活絡，雖然可因總繳制

度而使稅收增加，惟亦因海關代徵營業稅及零稅率退稅而使稅收流失。 

 

4.2.2  兩岸「加值稅改為國稅前」之比較 

Ａ.臺灣稅收 90%歸屬
11地方 

營業稅改為國稅前，北、高兩直轄市須將實徵數之 50%，納入中央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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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統籌分配具有補助款的功能，肩負著調整各縣市政府間財政水平不均

的問題，地方政府於收到中央統籌分配稅款後，將其列入總預算之「補助

收入」。 

 

表 4.8  臺灣營業稅為地方稅稅收歸屬計算表       單位：新臺幣億元 
 

年份 直轄市稅收   統籌  直轄市自留 分配合計 直轄市 臺灣省 其他 歸屬中央   比率   歸屬地方  比率 
（1）    （2）     （3）    （4）    （5）          （6）             （7） 

1987     360.40   180.20   180.20   125.33    4.00   119.29    2.04   54.87   15.31    303.49   84.69 

1988    432.22   216.11   216.11   186.87    7.60   177.21    2.06   29.24    6.79    400.92   93.22 

1989    481.40   240.70   240.70   239.70    0      237.15    2.55    1.00    0.20    477.85   99.80 

1990    647.26   323.63   323.63   257.68    0      243.12    9.55   65.95   10.42    566.75   89.57 

1991     674.82   337.41   337.41   324.15   45.00   270.47    8.63   13.26    1.87    692.88   98.13 

1992     987.92   493.96   493.96   395.22   60.00   325.65    9.56   98.74   10.09    879.61   89.90 

1993    1049.16   524.58   524.58   516.23   61.21   440.03   15.04    8.35    0.80   1025.82   99.20 

註：1.直轄市稅收入為營業稅中央統籌分配稅款平衡省市預算基金決算數。 

        2.分配合計（3）為中央補助數。 

歸屬中央數（6）=直轄市繳交中央統籌數（1）-分配合計（3）。 

歸屬地方數（7）=直轄市自留（2）+分配至直轄市（4）+分配至臺灣省（5）。 

3.比率表歸屬數占全部歸屬數的比率。 

資料來源：李惠懿 （1994）；自行整理 

 

由表 4.8 可看出，營業稅為地方稅時，直轄市在營業稅繳交中央 50%

後，再由中央補助地方，營業稅收由地方流向中央，由 1987 年的 180.20

億元逐步升為 1993 年的 524.58 億元，再由中央流向地方，由 1987 年的

125.33 億元逐步升為 1993 年的 516.23 億元，所以稅收歸屬中央，由 1987

年的 16.54 億元逐步升為 1992 年的 98.74 億元，比率由 1987 年的 5.16%

逐步升為 1992 年的 10.09%，約在 10%以下。稅收歸屬地方，由 1987 年的

303.49 億元逐步升為 1993 年的 1025.82 億元，比率由 1987 年的 94.83%

逐步升為 1993 年的 99.20%，約在 90%以上，所以稅收大部分歸屬地方。 

Ｂ.中國稅收 80%歸屬地方 

增值稅 1979 年開始試點，從 1980 年起，在全國範圍內推行「劃分收

                                                                                                                                            
11 稅收歸屬：稅收歸至中央或地方。稅收歸宿（destination）：稅金實際由誰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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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分級包乾」的體制，1984 年增值稅制初步確立，1990 年將各種收入

分為中央固定收入、地方固定收入、中央和地方共享收入三部分，增值稅

為中央與地方共享稅，由地方徵收後再上劃給中央 20%、地方歸屬 80%。

分稅制以前的 1993 年，中央收入比例約 22%（王鎮江 2000），稅收大部分

歸屬地方。 

4.2.3  兩岸「加值稅改為國稅後」之比較 

Ａ.臺灣稅收 60%歸屬中央 

1999 年 1 月 25 日臺灣修正「財政收支劃分法」，營業稅改為國家統收

之國稅，各地方之營業稅收全數劃歸中央統籌分配稅款平衡預算基金中，

再由中央統籌分配給地方，營業稅收的 40%做為中央統籌分配稅款，分配

給地方的財源，稅收大部分歸屬中央。 

 

Ｂ.中國稅收 75%歸屬中央 

    中國自 1994 年 1 月 1日全面實行分稅制，將中央與地方的財政支出

及收入之事務予以劃分為中央稅、共享稅及地方稅，分設中央和地方稅務

機關，實行雙軌制，中央稅目和共享稅目由中央稅務機構徵收，共享稅按

比例分配給地方，地方稅目由地方稅務機構徵收。增值稅劃分為共享稅，

中央 75%，地方 25%，如表 4.9 所示，中國實施分稅制後加值稅收大部分

分配至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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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中國增值稅為國稅稅收歸屬表            單位：人民幣億元 
 

年份      增值稅收          歸屬中央        比率          歸屬地方         比率 

1998         3633.76          2725.32         75.00           908.44         25.00               

1999         3897.28          2922.96         75.00           974.32         25.00 

2000         4559.84          3419.88         75.00          1139.96         25.00 

2001         5366.60          4024.95         75.00          1341.65         25.00 

2002         6305.28          4728.96         75.00          1576.32         25.00 

2003         7236.54          5425.55         75.00          1810.99         25.00 

2004         9017.94          6613.51         73.33          2404.43         26.67 

2005        10792.11          7931.35         73.49          2860.76         26.51 

2006        12784.81          9588.43         75.00          3196.38         25.00 

2007        15470.23         11602.61         75.00          3867.62         25.00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鑑》；自行整理 

 

綜合上述之分析，臺灣 1999 年以前加值稅為地方稅，稅收歸屬中央

約 10%，歸屬地方約 90%，稅收大部分歸屬地方。1999 年以後加值稅改為

國稅，稅收歸屬中央 60%，歸屬地方 40%，稅收大部分歸屬中央。中國 1994

年以前加值稅為地方稅，稅收歸屬中央約 20%，歸屬地方約 80%，稅收大

部分歸屬地方。1994 年以後加值稅為國稅，稅收歸屬中央 75%，歸屬地方

25%，稅收大部分歸屬中央。 

 

表 4.10  臺灣與中國「稅收歸屬」比較表 
 

項目                  臺灣 1999 前      臺灣 1999 後      中國 1994 前     中國 1994 後 

制度                  地方稅           國稅             地方稅          國稅 

稅收歸屬中央          10%              60%              20%             75%        

稅收歸屬地方          90%              40%              80%             25% 

資料來源：自行整理 

 

 

 

 

 


